
《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实施意见》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和意义
2024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2024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以下简称《计价标准》）于2025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计价标准》是住建部推进工程造价改革的重要举措，该标准中贯穿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思路，充分体现了工程造价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要求，标志着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为保障我区工程造价现行制度与《计价标准》及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衔接，统一市场计量计价规则，持续推进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编制过程
[bookmark: _GoBack]组建编制小组，拟定编制方案，明确人员分工，提出编制思路。编制组通过开展实地调研与组织专家座谈的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多次组织召开《实施意见》研讨会，对《24版计价标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计量计价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并分析。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借鉴其他省区的经验做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研究起草了《实施意见》。
三、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及各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
（三）《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四）《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六）我区现行计价依据；
（七）其他有关资料。
四、《实施意见》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主要包括适用要求、工程量清单编制要求、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要求、投标报价编制要求、现行计价依据的配套调整、补充清单项目以及附录调整等内容。
（一）适用要求。明确自治区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依据《计价标准》和《计量标准》开展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计量计价活动，同时应执行本《实施意见》。
（二）主要计价活动的应用规则。结合我区造价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市场实际情况，分别明确了工程量清单、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等编制要求。
（三）现行计价依据的配套调整。为确保计价标准和计量标准的施行，对我区现行计价依据的规费、企业管理费、安全文明施工费、措施项目以及最高投标限价和竣工结算费用计算程序等内容进行调整。
（四）补充清单项目及附录调整。结合我区实际，增补房屋建筑与建筑工程、通用安装工程等工程量清单项目，完善计量规则。同时优化现行计价依据附录内容，提升清单计价的适用性，切实推动《24版计价标准》落地实施。

